      西  藥
中藥含      成分檢驗委託申請表(一張限填一種中藥) 編號：□-□-            

       重金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＊請務必詳填並檢附所有資料，否則歉難受理。如有問題請聯絡：(02)2700-1234轉206；(02)8227-2685
A、基本資料：【請以可辨識之正楷填寫正確，潦草字跡致無法辨識，結果報告將以「X」登錄，若致報告無法寄達，補發僅以傳真或電子郵件處理】

一、本件檢驗報告，僅供本人個人參考，貴會只對送檢樣品負責，本人不得以任何形式，作為訴訟、宣傳、廣告或其他證明之用，本人亦已詳閱本表C點委託檢驗相關內容，委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二、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託人電話：宅（    ）             公（    ）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三、服藥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服藥人性別：□男   □女     服藥人年齡：        歲

服藥人與委託人關係：1.□家人2.□朋友3.□同事4.□本人5.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

四、買藥人教育程度：1.□小學以下2.□國中3.□高中4.□大專5.□大專以上6.□不知道

B、送檢藥品資料：

一、藥品來源：（請單選）

1.□中醫診所(院) 2.□中藥行、蔘藥行 3.□西藥局(房) 4.□中藥廠 5.□國術館 6.□青草藥店 7.□毒蛇店 8.□廟宇神壇 9.□地攤 10.□郵購 11.□推銷員 12.□中國大陸 13.□國外 14.□親友贈送 15.□託人購買 16.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購藥地點（店名、診所---）：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購買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四、送檢藥品劑型：

1.□針劑2.□錠劑3.□膠囊4.□散劑(即粉末)5.□丸劑6.□膏劑7.□糖漿(或液劑)8.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送檢藥品作用類別：（可複選）

1.□感冒咳嗽、過敏性鼻炎類 2.□健胃止瀉類 3.□小兒驚風類 4.□解毒類 5.□跌打損傷類 6.□養肝類 7.□瀉劑 8.□降壓利尿類 9.□調經理帶類 10.□利尿類 11.□補腎滋養類 12.□止痛類 13.□減肥類 14.□治狐臭 15.□治腎臟病 16.□外用膏、粉類 17.□抗癲癇及鎮痙類 18.□治禿頭 19.□治小孩頻尿 20.□精神安定類 21.□抗過敏類 22.□強心類 23.□風濕鎮痛類 24.□氣喘類 25.□痔瘡類 26.□保眼類 27.□治糖尿病類 28.□治血管硬化 29.□治尿酸、痛風類 30.□治甲狀腺機能缺陷  31.□麻醉藥類 32.□興奮劑類 33.□利膽藥 34.□治心跳類 35.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服藥情形：

1.每日服用    次；每次   包（或    顆，或    cc，或            ）（一飯碗水約130c.c）

2.已連續服用多久：□尚未服用  □七天以下  □半個月  □一個月  □三個月  □半年以上

3.覺得服後療效：□很好  □好  □差不多  □沒有用  □更壞

4.覺得有無副作用：□沒有  □有（請說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停服後的感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C、委託檢驗項目、範圍、時間、費用及送檢藥品分量

一、檢驗時間：於完成收件程序後，不含郵遞時間，「普通件」需3個星期；「急件」需7個工作天。

二、檢驗項目及費用-請委託人自行勾選（若遇費用調整恕不另行通知）
1.檢驗含西藥：□普通件（1,500元）   □急件（2,000元）
「中藥含西藥」檢測，篩檢範圍係包含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出版叢書—中藥檢驗方法專輯（七）和（十）兩書上所列的感冒類、氣喘類、風濕類、類固醇類、精神神經安定類、小兒驚風類、解毒抗過敏類、降壓利尿類、補腎滋養類、減肥類、健胃類、調經理帶類、治腎臟病類、蛋白同化賀爾蒙類、抗癲癇及鎮痙類、鎮吐類、治糖尿病類、治血管硬化類、治尿酸及痛風類、治心臟病類等147種西藥及部分藥物、防腐劑，總共160種。
2.檢驗重金屬—鉛含量：□普通件（1,500元） □急件（2,000元）。檢驗範圍：大於2.0 ppm。
3.檢驗重金屬—汞含量：□普通件（1,500元） □急件（2,000元）。檢驗範圍：大於1.0 ppm。
4.檢驗重金屬—鎘含量：□普通件（1,500元） □急件（2,000元）。檢驗範圍：大於0.2 ppm。
三、送檢藥品分量：檢驗有無摻加西藥，每件藥品不得少於8公克(液狀50cc)；檢驗重金屬-鉛，需12公克(液狀80cc)；汞，需5公克(液狀50cc)、鎘，需12公克(液狀80cc)。(送檢藥品驗畢，恕不退還)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      98.10.22
